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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红塔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303 号文《关于准予红塔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注册的批复》准予注册，由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公开募集，基金合同于 2021 年 8 月 2

日正式生效，基金管理人为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全体基

金份额持有人组成，行使下列职权：（二）决定修改基金合同的重要内容或者提前终止基金合同”；

第八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合同终止：（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根据

《红塔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

的清算”的“二、《基金合同》的终止事由”中约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履行相关程序后，

《基金合同》应当终止：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为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终止红塔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

事项的议案》，基金管理人已于 2025 年 2 月 5 日刊登了《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红塔红土盛利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并于 2025 年 2月 6日、2025 年 2 月 7日连续刊登

了提示性公告。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于 2025 年 2月 6 日至 2025 年 3月 10 日对本次会议议

案进行了投票表决，根据 2025 年 3 月 12 日的计票结果，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议案获得

通过,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 2025 年 3 月 12 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于 2025 年 3 月 13

日刊登了《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红塔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

务所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事宜出具法律意

见。 

 

 

 

 

 



红塔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第 4 页 共 10 页 

二、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红塔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红塔红土盛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221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 年 8月 2日 

最后运作日（2025-3-13）基

金份额总额 
9,947,441.39 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将在严格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寻找有持续增

长潜力且相对被市场低估的个券，优化投资组合，力求实现

持续稳健的资产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投资策略细分为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股票投资策略、债券投资策略、股指期货投资策略、资产支

持证券投资策略、可转换债券及可交换债券投资策略、存托

凭证投资策略等。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55%＋中债总指数（财富）收益率×

45% 

基金管理人名称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红塔红土盛利混合 A 红塔红土盛利混合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2216 012217 

最后运作日（2025-3-13）下

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17,327.19 份 9,930,114.2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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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红塔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303 号文《关于准予红塔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

的批复》准予注册，由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红

塔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负责公开募集。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存续期限不

定，首次设立募集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人民币 220,284,451.00 元，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永华明(2021)验字第 61014670_H05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经向中国证监会

备案，《红塔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 2021 年 8 月 2 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

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220,285,337.44 份基金份额，其中认购资金利息折合 886.44 份基金份额。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根据《红塔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在投资者认/申购时收取认/申购费，但

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类别，称为 A类基金份额；在投资者认/申购时

不收取认/申购费，但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类别，称为 C类基金份额。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和 C 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代码。由于基金费用的不同，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

和 C 类基金份额将分别计算并公告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公式为：计算日某类基金份额净值＝该计

算日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该计算日发售在外的该类别基金份额总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红塔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主要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主板、

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上市的股票)、存托凭证、债券(包括国债、地方

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分离交易债券、央行票

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同业存单、

股指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

定)。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本基金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50%-95%；每个

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本基金持有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

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和

应收申购款等；股指期货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依照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执行。本基金的业

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55%+中债总指数(财富)收益率×45%。 

自 2021 年 8 月 2 日至 2025 年 3月 13 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 

根据《红塔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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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6 日至 2025 年 3 月 1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于 2025 年 3 月 12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红塔

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根据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的

议案及方案说明，2025 年 3 月 13 日为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从 2025 年 3 月 14 日起本基金进入清

算程序。 

四、财务会计报告 

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红塔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5 年 3月 13 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本期末 

2025 年 3 月 13 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资 产：   

货币资金  9,211,154.21 

结算备付金  225,365.88 

存出保证金  976.30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其中：股票投资  - 

基金投资  - 

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贵金属投资  - 

其他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债权投资  - 

其中：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其他投资  - 

其他债权投资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应收清算款  603,648.42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其他资产  - 

资产总计  10,041,144.81 

负 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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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清算款  249.90 

应付赎回款  103.83 

应付管理人报酬  2,146.30 

应付托管费  536.58 

应付销售服务费  1,428.33 

应付投资顾问费  - 

应交税费  - 

应付利润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其他负债  17,568.47 

负债合计  22,033.41 

净资产：  
 

实收基金  9,947,441.39 

未分配利润  71,670.01 

净资产合计  10,019,111.4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0,041,144.81 

注：○1 报告截止日 2025 年 3月 13 日，红塔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份额净值

人民币 1.0224 元，A类基金份额 17,327.19 份；C类基金份额净值人民币 1.00717844 元，C类基

金份额 9,930,114.20 份；红塔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总额合计为 9,947,441.39

份。 

○2 本基金截至最后运作日的财务报表以清算基础编制，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已对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清算情况 

自 2025 年 3 月 14 日至 2025 年 4 月 10 日止清算期间，红塔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财

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

算情况如下： 

1、 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货币资金为人民币9,211,154.21元，其中应计利息为人民币2,077.54

元，应计利息已于 2025 年 3月 21 日划入托管账户。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 225,365.88 元，其中上海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

222,777.78 元，应计利息为人民币 325.94 元，部分上海结算备付金 132,777.78 元已于 2025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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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9 日划入托管账户，应计利息已于 2025 年 3 月 21 日划入托管账户；其中深圳结算备付金为人

民币 2,262.08 元，应计利息为人民币 0.08 元，深圳结算备付金已于 2025 年 4月 9 日划入托管账

户，应计利息已于 2025 年 3月 21 日划入托管账户。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976.30元，其中上海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732.91

元，应计利息为人民币 1.51 元，上海存出保证金已于 2025 年 4 月 2 日划入托管账户，应计利息

已于 2025 年 3月 21 日划入托管账户；其中深圳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 241.31 元，应计利息为人民

币 0.57 元，深圳存出保证金已于 2025 年 4 月 2 日划入托管账户，应计利息已于 2025 年 3 月 21

日划入托管账户。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上海清算款为人民币 603,648.42 元，已于 2025 年 3 月 14 日划

入托管账户。 

2、 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 103.83 元，该款项已于 2025 年 3月 17 日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2,146.30 元，该款项已于 2025 年 3 月 25

日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536.58 元，该款项已于 2025 年 3月 25 日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 1,428.33 元，该款项已于 2025 年 3 月 25

日支付。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深圳清算款为人民币 249.90 元，该款项已于 2025 年 3 月 14 日

支付。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17,568.47元。其中，应付交易费为人民币3,568.47

元，已于 2025 年 3 月 25 日支付；应付清算律师费用为人民币 10,000.00 元，已于 2025 年 3 月

25 日支付；应付清算审计费为人民币 4,000.00 元，已于 2025 年 4月 9日支付。 

（7）本基金于 2025 年 3 月 17 日新增其他应付款人民币 250,000.00 元，该款项系基金管理

人垫付产品赎回款，将于清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3、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 2025 年 3 月 14 日至 

2025 年 4月 10 日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收益  

1.利息收入 8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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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收入 3.87 

清算收入小计 892.99 

二、清算费用  

1.其他费用 - 

清算费用小计 -  

三、清算净收益 892.99 

注：1、利息收入系以当前适用的利率计提的自 2025 年 3 月 14 日（清算起始日）至 2025 

年 4 月 10 日止期间的货币资金利息、结算备付金利息和存出保证金利息； 

2、其他收入系基金赎回费收入。 

4、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25 年 3月 13 日基金净资产 10,019,111.40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892.99 

减：基金赎回及转出金额（于 2025 年 3 月 14

日确认的投资者赎回申请） 9,980,498.17   

二、清算结束日 2025 年 4月 10 日基金净资产 39,506.22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 2025 年 4 月 10 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39,506.22 元，根据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

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

行分配。 

2025 年 4 月 11 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各类资金产生的利息亦属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将

与清算结束日净资产合计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

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将以自有资金垫付清算款划出日前未结息的各类资金产生的

利息（实际结息到账金额与垫付金额有差异的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供清盘分配使用。基金管理人

垫付的资金以及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将于清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5、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

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理人将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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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分配。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红塔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审计报告》；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红塔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红塔红土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5 年 4月 15 日 


